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下达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工程和托育建设

2024 年第一批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通知
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

报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工程和托育建设 2024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申请

文件收悉。为持续扩大养老托育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完善服务体系，根据

《“十四五”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工程和托育建设实施方案》(发改社会〔2024〕
260号)，现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工程和托育建设 2024年第一批中央预算内投

资计划下达你们(详见附件)，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实施

请严格按照《“十四五”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工程和托育建设实施方案》以

及配套的项目和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认真组织实施，加强项目管理，严格

按照批准项目的名称、内容和规模进行建设，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变更建设内容和

规模，如确需调整，须按程序报批。严禁将中央预算内投资截留、挤占或挪作他

用，项目建设所需其他资金要确保足额及时到位，应符合财政承受能力和政府投

资能力，避免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公办养老服务能力提升项目、公办托育服务能力建设项目，中央预算内投资

原则上按照东、中、西、东北地区(含根据国家相关政策享受中、西部政策的地

区)分别不超过平均总投资的 40%、60%、80%、80%的比例进行支持。其中，对

低于平均总投资的项目，按照实际投资给予相应比例的补助；对高于平均总投

资的项目，超出部分投资请自行解决。对于南疆四地州、涉藏地区、享受中西部

待遇等政策地区的项目按有关规定执行。

普惠养老城企联动专项行动项目采用定额补助的方式，按每张养老床位 5
万元的标准给予支持。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动建设项目采用定额补助的方式，按

每个新增托位 2万元的标准给予支持。

二、转发下达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工程和托育建设专项中央预算内投资全部按项目下达，

请在收文后 10个工作日内转发下达。

三、监督管理

项目单位要严格落实投资计划执行和项目建设的主体责任，积极开展项目前

期工作。要严格按批复组织项目建设，及时准确上报进度数据和信息，如期保质

保量建成投用。要自觉接受各级监管部门和监管责任人的监督检查。对监管部门

指出的问题要积极整改，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报送整改情况。

日常监管直接责任单位要严格落实投资计划执行和项目实施日常监管直接

责任。日常监管直接监管责任人应随时掌握项目建设情况，做到“三到现场”，

即开工到现场、建设到现场、竣工到现场，并及时主动向上级相关部门报告。

省级发展改革部门要会同民政、卫生健康等相关部门严格落实投资计划执行

和项目实施属地监管责任。要建立工作机制，制定监管计划，组织实施中央预算

内投资项目的日常调度、在线监测和监督检查。申报普惠养老城企联动专项行动

和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动项目的城市要对项目资金使用、实施效果负总责，采取

事前、事中、事后相结合，日常监督和专项监督相结合的方式，对项目建设资金



使用实施全过程监督管理。同时，要与参加主体签订合作协议，细化明确政府支

持政策和企业责任，对企业履行责任清单、合作协议中相关承诺等内容进行监管，

推动该项目产生示范带动效应。

我委将加大监督检查工作力度，适时对计划执行情况进行抽查，重点检查项

目管理、资金使用、施工进度、工程质量等。对于投资计划执行不力的项目，将

按照有关规定，对有关单位和责任人员实施惩戒。

四、按月调度

列入本批计划的项目，均纳入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国家重大建

设项目库)监管体系，请有关方面做好项目信息数据填报和审核工作，并于每月

10 日前将本批计划项目开工情况、投资完成情况、工程形象进度等信息通过全

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库)报送我委。我委将对所有项

目实施在线监测，定期对本批项目进行综合评价，在一定范围内公开评价结果，

并作为后续投资安排的重要参考。

五、绩效目标

进一步改善养老、托育服务基础设施条件，推动设施规范化、标准化建设，

增强兜底保障能力，提升养老、托育服务水平。在做好“保基本、兜底线”的基

础上，继续推动增加普惠养老、普惠托育服务有效供给，逐步构建居家社区机构

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不断发展和完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

六、其他要求

项目实施要严格遵循有关建设程序，符合土地、规划、节能等管理要求，落

实好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合同管理制，确保工程安全质

量并按期完工。

国家发展改革委

2024年 4 月 30 日


